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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業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勵本系專任教師積極從事研究與創新，以提

昇教學暨研究水準，訂定本系教師研究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獎助金部分由本系編列之「材料費」中提撥。 

三、獎助對象及期限： 

獎助對象：工業管理系專任教師。 

獎助期限：當年度 1月 1日至 6月 30日發表之論文，必須於當年度 10月

31日前核銷完畢；當年度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發表之論文可

選擇於當年度 10月 31日前核銷完畢或保留於下年度 10月 31

日前核銷完畢。 

四、學術期刊論文其獎勵點數計算如下： 

(一)每篇收錄於 SSCI、SCI、EI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1. 單一作者：6點。 

2. 兩位作者：第一作者獲 4點，第二作者獲 2點。 

3. 三位或三位作者以上：第一作者獲 3點，第二作者獲 2點，第三作

者獲 1點，其餘 0.5點。 

4. 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獎勵每年度以 1次為限。 

(二)非 SSCI、SCI、EI之學術期刊或研討會論文每篇以 0.5點計，每年度至

多承認兩篇。 

(三)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而未獲取任何補助者，得補助每人每年 1次，二萬 

元為限。 

五、申請時須附發表論文之抽印本或影印本，並附獎勵申請表，由系主任核定

後存查。申請採隨到隨審制，每點獎勵費以 2000元為原則。 

六、本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陳系主任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